附件1：采购需求
阳新县南门街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
房源筹集公告采购需求
为加快推进我县南门街（一期）棚户区改造工作，实现棚户区改造与消化存量商品房有效衔接，缩短安置周期，节省过渡费用，让群众享有更好的住房质量、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满足群众的多样化居住要求，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15】97号）和省住建厅《关于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鄂建【2015】8号）文件精神，按照县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工作指挥部的部署安排，决定拟向社会公开收购部分开发企业商品房作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筹集数量
1、 筹集户型在90㎡-130㎡的商品房100套；
2、 房源范围
1、 房源需位于阳新县城东新区范围内，具有合法建筑手续的竣工楼盘；
2、 小区已落实专业的物业服务公司，能够提供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具备规范的管理体系、完备的规章制度；
3、 提交资料
具备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竣工验收备案证，并提供可售房源楼盘表；
4、 收购价格
成交价格以竞争性谈判确定的每平方米单价为依据，按照成交套数、总面积核算。



附件2：供应商报名表

供应商报名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办公电话和手机）
	 

	联系人邮箱
	 

	供应商提供的
报名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7.供应商应提供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所在地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证明。

	
	8.特定条件：
（1）、参与本项目竞标的供应商必须是房源的开发商。
（2）、开发商参与本次竞标提供的楼盘，房源必须是所有没有销售出去的商品房。
（3）、房源需位于阳新县城东新区范围内，具有合法建筑手续的竣工楼盘；
（4）、小区已落实专业的物业服务公司，能够提供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具备规范的管理体系、完备的规章制度；
（5）、具备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竣工验收备案证，并提供可售房源楼盘表；

	供应商意见
	供应商可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专业性、合理性等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建议等（可另页详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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